
梁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宣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交通安全常识，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

(二)依法对辖区道路实施交通安全管理，指挥疏导交通，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开展各项交通治理整顿，纠正和处理各种交通违法。规范和管理交通活动参与者的行为。

(三)预防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对辖区内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进行现场勘察、调查取证、责任认定、调解处理。侦破道路交通事故逃逸案，缉拿逃逸嫌疑人。

(四)负责定期检验机动车驾驶员能否适合参与交通活动的能力和身体状况。负责机动车检验和小型汽车、摩托车登记挂牌。负责摩托车驾驶证考试及汽车类驾驶证科目一考试工作。

(五)参与城市建设的道路交通影响论证、道路交通安全规划制定，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检查督导等工作。

(六)调查、研究、分析交通运行参数与动态，提供各种交通管理对策依据，并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对道路、车辆交通参与者及交通环境进行管理和监控、保障交通安全畅通，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

(七)在辖区道路施划、设置各类交通标线和交通标志。 

(八)应急处理各类突发事件，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免受侵害和损失。

(九)执行交通警卫和非常情况下的交通管制。

(十)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以及公安部规定的应当履行的其它职责。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科学发展观，根据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总体要求，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强化财政专项资金和项目资金管理，为实现年初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预算编制基本原则

1.依法理财原则。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行为。编制预算时做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体现国家和我州有关方针政策。

2.真实完整原则。部门预算数据要真实准确。

3.结构优化原则。有效整合财政资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公用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4.收支平衡原则。部门预算编制要做到收支平衡。严格执行增收节支、理性节约的各项规定，坚持统筹兼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5.公开透明原则。加强预算法律法规宣传，做到政策制度公开透明；明确预算编制各阶段重点工作；建立健全预算信息公开机制，有序推进预算信息公开。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门在职人员编制17人，其中：事业编制17人。在职实有28人，其中：财政全供养28人，退休人员3人。车辆编制7辆，实有车辆6辆。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交警财务总收入502.8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502.86万元。

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502.8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78.90万元，项目支出23.96万元。主要用于“治理货车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县区交通设施标志设置”及“人民调解员专项”三个项目。

以上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2040212道路交通管理”，主要反映人员工资及业务（办案）装备及项目支出；“2080501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主要反映退休人员的工资支出；“2210201住房公积金支出”，主要反映所有在职退休人员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大队机关及外设中队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20.22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含退休人员工资）占基本支出的96％；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4％。与上年对比人均标准不变，总量减少的原因是2016年5月退休了1人。

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业务部门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23.96万元，主要有“治理货车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县区交通设施标志设置”及“人民调解员专项”三个项目。

其中，“人民调解员专项”为长期持续项目，支出与上年保持一致。而“治理货车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和“县区交通设施标志设置”则是新增项目，每个项目预算支出各10万元。

五、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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